附件4

特警（突击、狙击、排爆）职位
专业技能水平测查有关事项

一、测查方式
根据招考职位类别分为突击、狙击、排爆3个专业方向，
突击、狙击职位采取实践操作方式进行，排爆职位采取实践操作+专业笔试的方式进行。
二、测查科目及评分标准
（一）突击职位
（1）体能测查科目一
①测查内容：800米徒手跑。
②测查方法：考生采取站立式起跑，在400米标准田径场地完成800米徒手跑，到达终点时以电子计时数据计入成绩。
③评分标准：
突击职位体能测查科目一成绩评定表
	成绩
	男子
（800米）
	女子
（800米）

	100分
	≤02'00''00
	≤02'20''00

	99分
	02'00''01-02'00''20
	02'20''01-02'21''00

	98分
	02'00''21-02'00''40
	02'21''01-02'22''00

	97分
	02'00''41-02'00''60
	02'22''01-02'23''00

	96分
	02'00''61-02'00''80
	02'23''01-02'24''00

	95分
	02'00''81-02'01''20
	02'24''01-02'25''00

	94分
	02'01''21-02'01''60
	02'25''01-02'26''00

	93分
	02'01''61-02'02''00
	02'26''01-02'27''00

	92分
	02'02''01-02'02''40
	02'27''01-02'28''00

	91分
	02'02''41-02'02''80
	02'28''01-02'29''00

	90分
	02'02''81-02'03''40
	02'29''01-02'30''00

	89分
	02'03''41-02'04''00
	02'30''01-02'31''00

	88分
	02'04''01-02'04''60
	02'31''01-02'32''00

	87分
	02'04''61-02'05''20
	02'32''01-02'33''00

	86分
	02'05''21-02'05''80
	02'33''01-02'34''00

	85分
	02'05''81-02'06''40
	02'34''01-02'35''00

	84分
	02'06''41-02'07''00
	02'35''01-02'36''00

	83分
	02'07''01-02'07''60
	02'36''01-02'37''00

	82分
	02'07''61-02'08''20
	02'37''01-02'38''00

	81分
	02'08''21-02'08''80
	02'38''01-02'39''00

	80分
	02'08''81-02'09''60
	02'39''01-02'40''00

	79分
	02'09''61-02'10''40
	02'40''01-02'41''00

	78分
	02'10''41-02'11''20
	02'41''01-02'42''00

	77分
	02'11''21-02'12''00
	02'42''01-02'43''00

	76分
	02'12''01-02'12''80
	02'43''01-02'44''00

	75分
	02'12''81-02'13''60
	02'44''01-02'45''00

	74分
	02'13''61-02'14''40
	02'45''01-02'46''00

	73分
	02'14''41-02'15''20
	02'46''01-02'47''00

	72分
	02'15''21-02'16''00
	02'47''01-02'48''00

	71分
	02'16''01-02'16''80
	02'48''01-02'49''00

	70分
	02'16''81-02'17''80
	02'49''01-02'50''00

	69分
	02'17''81-02'18''80
	02'50''01-02'51''00

	68分
	02'18''81-02'19''80
	02'51''01-02'52''00

	67分
	02'19''81-02'20''80
	02'52''01-02'53''00

	66分
	02'20''81-02'21''80
	02'53''01-02'54''00

	65分
	02'21''81-02'22''80
	02'54''01-02'55''00

	64分
	02'22''81-02'23''80
	02'55''01-02'56''00

	63分
	02'23''81-02'24''80
	02'56''01-02'57''00

	62分
	02'24''81-02'25''80
	02'57''01-02'58''00

	61分
	02'25''81-02'26''80
	02'58''01-02'59''00

	60分
	02'26''81-02'27''80
	02'59''01-03'00''00

	59分
	02'27''81-02'28''80
	03'00''01-03'01''00

	58分
	02'28''81-02'29''80
	03'01''01-03'02''00

	57分
	02'29''81-02'30''80
	03'02''01-03'03''00

	56分
	02'30''81-02'31''80
	03'03''01-03'04''00

	55分
	02'31''81-02'32''80
	03'04''01-03'05''00

	54分
	02'32''81-02'33''80
	03'05''01-03'06''00

	53分
	02'33''81-02'34''80
	03'06''01-03'07''00

	52分
	02'34''81-02'35''80
	03'07''01-03'08''00

	51分
	02'35''81-02'36''80
	03'08''01-03'09''00

	50分
	02'36''81-02'37''80
	03'09''01-03'10''00


（2）体能测查科目二
①测查内容：男性考生测查引体向上科目，女性考生测查仰卧起坐科目。 
②测查方法：男性考生测查引体向上时，每人测查1次， 考生需面向单杠自然站立，听到“开始”口令时，开始计时， 正手握杠，直臂悬垂起始，发力上拉身体至下颚过杠后恢复直臂悬垂视为完成1次，重复此动作进行计数，考官逐个报数并记录次数，超时或不符合规定动作标准的不计入次数，引体向上科目限时2分钟；女性考生测查仰卧起坐时，每人测查1次，考生需仰卧于测查垫子上，双手手指交叉抱头，小臂紧贴双耳，听到“开始”口令时，开始计时，考生收腹仰起，双肘触碰或超过膝盖后双肩着地视为完成1次，重复此动作进行计数，考官逐个报数并记录次数，超时或不符合规定动作标准的不计入次数，仰卧起坐科目限时1分钟。
③评分标准：
突击职位体能测查科目二成绩评定表
	成绩
	引体向上
（男）
	仰卧起坐（女）
	成绩
	引体向上
（男）
	仰卧起坐（女）

	100分
	≥47个
	≥65个
	67分
	29个
	47个

	97分
	46个
	64个
	66分
	28个
	46个

	94分
	45个
	63个
	65分
	27个
	45个

	92分
	44个
	62个
	64分
	26个
	44个

	90分
	43个
	61个
	63分
	25个
	43个

	88分
	42个
	60个
	62分
	24个
	42个

	86分
	41个
	59个
	61分
	23个
	41个

	84分
	40个
	58个
	60分
	22个
	40个

	82分
	39个
	57个
	59分
	21个
	39个

	80分
	38个
	56个
	58分
	20个
	38个

	78分
	37个
	55个
	57分
	19个
	37个

	76分
	36个
	54个
	56分
	18个
	36个

	74分
	35个
	53个
	55分
	17个
	35个

	72分
	34个
	52个
	54分
	16个
	34个

	71分
	33个
	51个
	53分
	15个
	33个

	70分
	32个
	50个
	52分
	14个
	32个

	69分
	31个
	49个
	51分
	13个
	31个

	68分
	30个
	48个
	50分
	12个
	30个


（3）体能测查科目三
①测查内容：跳绳。 
②测查方法：考生进行跳绳科目测查时，每人测查1次，听到“开始”口令时，开始计时，考生开始向前摇绳，跳起一次双手向前摇绳越过头顶，通过脚下绕身体一周，视为完成1次，听到“停”的口令后，考生立即停止跳绳，超时不计个数。此科目限时1分钟。 
③评分标准：
突击职位体能测查科目三成绩评定表
	成绩
	1分钟跳绳（男）
	1分钟跳绳（女）

	100分
	≥220个
	≥202个

	95分
	215—219个
	197—201个

	90分
	210—214个
	192—196个

	85分
	205—209个
	187—191个

	80分
	200—204个
	182—186个

	75分
	195—199个
	177—181个

	70分
	190—194个
	172—176个

	65分
	185—189个
	167—171个

	60分
	180—184个
	162—166个

	55分
	175—179个
	157—161个

	50分
	170—174个
	152—156个


（4）射击测查科目
①测查内容：92G式9mm手枪射击。
②测查方法：考生采取立姿方式射击，射击距离为15米。测查前，考生试射3发子弹，试射时间30秒。测查时，枪支提前置于操作台上，听到开始指令后考生取枪，自行上膛射击，听到结束指令后停止射击，共射击5发子弹，测查限时50秒。听到验枪口令后，考生卸弹夹并验枪。 
③评分标准：
突击职位射击测查科目成绩评定表
	成绩
	环数
	成绩
	环数

	100分
	50环
	68分
	40环

	95分
	49环
	66分
	39环

	90分
	48环
	64分
	38环

	85分
	47环
	62分
	37环

	80分
	46环
	60分
	36环

	78分
	45环
	58分
	35环

	76分
	44环
	56分
	34环

	74分
	43环
	54分
	33环

	72分
	42环
	52分
	32环

	70分
	41环
	50分
	31、30环


④注意事项：A.考生射击环数以对应靶纸实际命中环数计算。B.对应靶纸多于5个弹着点，按照5个弹着点最高环数计算成绩。C.因考生操作不当，导致的枪支故障，由考生自行排除，如不能排除，则判定考生测查科目结束，成绩按已完成射击环数计算。D.超过规定时间继续射击的，依据违规射击次数扣除相应最高环数。
上述科目单项测查成绩满分均为100分，最低合格分数为50分，考生任意一项测查科目未达到该科目最低合格标准的，即视为突击专业技能水平测查成绩不合格。
（2） 狙击职位
（1）体能测查科目一
①测查内容：800米徒手跑。 
②测查方法：考生采取站立式起跑，在400米标准田径场地完成800米徒手跑，到达终点时以电子计时数据计入成绩。
[bookmark: _GoBack]③评分标准：
狙击职位体能测查科目一成绩评定表
	成绩
	男子
（800米）
	女子
（800米）

	100分
	≤02'10''00
	≤02'30''00

	99分
	02'10''01-02'10''20
	02'30''01-02'31''00

	98分
	02'10''21-02'10''40
	02'31''01-02'32''00

	97分
	02'10''41-02'10''60
	02'32''01-02'33''00

	96分
	02'10''61-02'10''80
	02'33''01-02'34''00

	95分
	02'10''81-02'11''20
	02'34''01-02'35''00

	94分
	02'11''21-02'11''60
	02'35''01-02'36''00

	93分
	02'11''61-02'12''00
	02'36''01-02'37''00

	92分
	02'12''01-02'12''40
	02'37''01-02'38''00

	91分
	02'12''41-02'12''80
	02'38''01-02'39''00

	90分
	02'12''81-02'13''40
	02'39''01-02'40''00

	89分
	02'13''41-02'14''00
	02'40''01-02'41''00

	88分
	02'14''01-02'14''60
	02'41''01-02'42''00

	87分
	02'14''61-02'15''20
	02'42''01-02'43''00

	86分
	02'15''21-02'15''80
	02'43''01-02'44''00

	85分
	02'15''81-02'16''40
	02'44''01-02'45''00

	84分
	02'16''41-02'17''00
	02'45''01-02'46''00

	83分
	02'17''01-02'17''60
	02'46''01-02'47''00

	82分
	02'17''61-02'18''20
	02'47''01-02'48''00

	81分
	02'18''21-02'18''80
	02'48''01-02'49''00

	80分
	02'18''81-02'19''60
	02'49''01-02'50''00

	79分
	02'19''61-02'20''40
	02'50''01-02'51''00

	78分
	02'20''41-02'21''20
	02'51''01-02'52''00

	77分
	02'21''21-02'22''00
	02'52''01-02'53''00

	76分
	02'22''01-02'22''80
	02'53''01-02'54''00

	75分
	02'22''81-02'23''60
	02'54''01-02'55''00

	74分
	02'23''61-02'24''40
	02'55''01-02'56''00

	73分
	02'24''41-02'25''20
	02'56''01-02'57''00

	72分
	02'25''21-02'26''00
	02'57''01-02'58''00

	71分
	02'26''01-02'26''80
	02'58''01-02'59''00

	70分
	02'26''81-02'27''80
	02'59''01-03'00''00

	69分
	02'27''81-02'28''80
	03'00''01-03'01''00

	68分
	02'28''81-02'29''80
	03'01''01-03'02''00

	67分
	02'29''81-02'30''80
	03'02''01-03'03''00

	66分
	02'30''81-02'31''80
	03'03''01-03'04''00

	65分
	02'31''81-02'32''80
	03'04''01-03'05''00

	64分
	02'32''81-02'33''80
	03'05''01-03'06''00

	63分
	02'33''81-02'34''80
	03'06''01-03'07''00

	62分
	02'34''81-02'35''80
	03'07''01-03'08''00

	61分
	02'35''81-02'36''80
	03'08''01-03'09''00

	60分
	02'36''81-02'37''80
	03'09''01-03'10''00

	59分
	02'37''81-02'38''80
	03'10''01-03'11''00

	58分
	02'38''81-02'39''80
	03'11''01-03'12''00

	57分
	02'39''81-02'40''80
	03'12''01-03'13''00

	56分
	02'40''81-02'41''80
	03'13''01-03'14''00

	55分
	02'41''81-02'42''80
	03'14''01-03'15''00

	54分
	02'42''81-02'43''80
	03'15''01-03'16''00

	53分
	02'43''81-02'44''80
	03'16''01-03'17''00

	52分
	02'44''81-02'45''80
	03'17''01-03'18''00

	51分
	02'45''81-02'46''80
	03'18''01-03'19''00

	50分
	02'46''81-02'47''80
	03'19''01-03'20''00


（2）体能测查科目二
①测查内容：男性考生测查引体向上科目，女性考生测查仰卧起坐科目。 
②测查方法：男性考生测查引体向上时，每人测查1次， 考生需面向单杠自然站立，听到“开始”口令时，开始计时， 正手握杠，直臂悬垂起始，发力上拉身体至下颚过杠后恢复直臂悬垂视为完成1次，重复此动作进行计数，考官逐个报数并记录次数，超时或不符合规定动作标准的不计入次数，引体向上科目限时2分钟；女性考生测查仰卧起坐时，每人测查1次，考生需仰卧于测查垫子上，双手手指交叉抱头，小臂紧贴双耳，听到“开始”口令时，开始计时，考生收腹仰起，双肘触碰或超过膝盖后双肩着地视为完成1次，重复此动作进行计数，考官逐个报数并记录次数，超时或不符合规定动作标准的不计入次数，仰卧起坐科目限时1分钟。
③评分标准：
狙击职位体能测查科目二成绩评定表
	成绩
	引体向上
（男）
	仰卧起坐（女）
	成绩
	引体向上
（男）
	仰卧起坐（女）

	100分
	≥45个
	≥63个
	67分
	27个
	45个

	97分
	44个
	62个
	66分
	26个
	44个

	94分
	43个
	61个
	65分
	25个
	43个

	92分
	42个
	60个
	64分
	24个
	42个

	90分
	41个
	59个
	63分
	23个
	41个

	88分
	40个
	58个
	62分
	22个
	40个

	86分
	39个
	57个
	61分
	21个
	39个

	84分
	38个
	56个
	60分
	20个
	38个

	82分
	37个
	55个
	59分
	19个
	37个

	80分
	36个
	54个
	58分
	18个
	36个

	78分
	35个
	53个
	57分
	17个
	35个

	76分
	34个
	52个
	56分
	16个
	34个

	74分
	33个
	51个
	55分
	15个
	33个

	72分
	32个
	50个
	54分
	14个
	32个

	71分
	31个
	49个
	53分
	13个
	31个

	70分
	30个
	48个
	52分
	12个
	30个

	69分
	29个
	47个
	51分
	11个
	29个

	68分
	28个
	46个
	50分
	10个
	28个


（3）射击测查科目
①测查内容：7.62mm高精度狙击步枪射击。
②测查方法：考生采取卧姿方式射击，射击距离为100米。测查前，考生试射3发子弹，试射时间30秒。测查时，枪支提前置于射击地线，听到开始指令后，先完成4×10折返跑后，考生取枪自行上膛射击，听到结束指令后停止射击，共射击5发子弹，测查限时50秒。听到验枪口令后，考生卸弹夹并验枪。
③评分标准：
狙击职位射击测查科目成绩评定表
	成绩
	环数
	成绩
	环数

	100分
	50环
	66分
	42环

	95分
	49环
	63分
	41环

	90分
	48环
	60分
	40环

	85分
	47环
	58分
	39环

	81分
	46环
	56分
	38环

	77分
	45环
	54分
	37环

	73分
	44环
	52分
	36环

	69分
	43环
	50分
	35环


④注意事项：A.考生射击环数以对应靶纸实际命中环数计算。B.对应靶纸多于5个弹着点，按照5个弹着点最高环数计算成绩。C.因考生操作不当，导致的枪支故障，由考生自行排除，如不能排除，则判定考生测查科目结束，成绩按已完成射击环数计算。D.超过规定时间继续射击的，依据违规射击次数扣除相应最高环数。
上述科目单项测查成绩满分均为100分，最低合格分数为50分，考生任意一项测查科目未达到该科目最低合格标准的，即视为狙击专业技能水平测查成绩不合格。
（三）排爆职位
（1）专业笔试
①测查内容：搜排爆方向基础理论知识。 
②测查方法：采用专业笔试的方式进行。题型为客观题，设置单选题、多选题和判断题，考试限时60分钟。
（2）火工品和电子元器件识图判图测查科目
①测查内容：考生根据提供的X光照片，识别判断火工品、电子元器件及爆炸物起爆类型。 
②测查方法：考官提前将火工品、电子元器件及干扰物装入纸箱内，并拍摄X光照片。考生听到“开始”口令后，开始计时，考生根据X光照片对纸箱内的火工品、电子元器件及爆炸物起爆类型进行识别判断并填写答题卡，听到“停止”口令后，考生立即停止答卷。此科目限时5分钟。 
③评分标准：在规定时间内，起爆类型判断正确得20分，错选、多选、漏选不得分。火工品及元器件在规定数量范围内每正确识别1个得8分，超过规定数量，每多选1个扣8分。 
（3）排除爆炸物测查科目
①测查内容：对模拟爆炸物进行拆除。
②测查方法：考官提前制作模拟爆炸物并拍摄X光照片，置于操作台上。考生听到“开始”口令后，开始计时，考生根据提供的X光照片，使用考场准备的排爆工具排除模拟爆炸物，听到“停止”口令后停止操作。此科目限时10分钟，考生不得暴力拆解模拟爆炸物，需按照排爆相关规程排除。 
③评分标准：
排爆职位排除爆炸物测查科目成绩评定表
	成绩
	拆除时间
	成绩
	拆除时间

	100
	≤03'10"00
	74
	05'25"01-05'32"00

	99
	03'10"01-03'15"00
	73
	05'32"01-05'39"00

	98
	03'15"01-03'20"00
	72
	05'39"01-05'46"00

	97
	03'20"01-03'25"00
	71
	05'46"01-05'53"00

	96
	03'25"01-03'30"00
	70
	05'53"01-06'00"00

	95
	03'30"01-03'35"00
	69
	06'00"01-06'07"00

	94
	03'35"01-03'40"00
	68
	06'07"01-06'14"00

	93
	03'40"01-03'45"00
	67
	06'14"01-06'25"00

	92
	03'45"01-03'50"00
	66
	06'25"01-06'36"00

	91
	03'50"01-03'55"00
	65
	06'36"01-06'47"00

	90
	03'55"01-04'00"00
	64
	06'47"01-06'58"00

	89
	04'00"01-04'05"00
	63
	06'58"01-07'09"00

	88
	04'05"01-04'10"00
	62
	07'09"01-07'20"00

	87
	04'10"01-04'15"00
	61
	07'20"01-07'31"00

	86
	04'15"01-04'20"00
	60
	07'31"01-07'42"00

	85
	04'20"01-04'25"00
	59
	07'42"01-07'54"00

	84
	04'25"01-04'30"00
	58
	07'54"01-08'08"00

	83
	04'30"01-04'35"00
	57
	08'08"01-08'22"00

	82
	04'35"01-04'40"00
	56
	08'22"01-08'36"00

	81
	04'40"01-04'45"00
	55
	08'36"01-08'50"00

	80
	04'45"01-04'50"00
	54
	08'50"01-09'04"00

	79
	04'50"01-04'57"00
	53
	09'04"01-09'18"00

	78
	04'57"01-05'04"00
	52
	09'18"01-09'32"00

	77
	05'04"01-05'11"00
	51
	09'32"01-09'46"00

	76
	05'11"01-05'18"00
	50
	09'46"01-10'00"00

	75
	05'18"01-05'25"00
	
	


上述科目单项测查成绩满分均为100分，最低合格分数为50分，考生任意一项测查科目未达到该科目最低合格标准的，即视为搜排爆专业技能水平测查成绩不合格。
三、成绩核算
（一）突击职位专业技能水平测查总成绩=体能测查科目一成绩×40%+体能测查科目二成绩×30%+体能测查科目三成绩×15%+射击测查科目成绩×15%。成绩计算中，均按照保留小数点后2位处理，小数点后第3位进行四舍五入。若考生总成绩相同，分别依次按照体能测查科目一成绩、体能测查科目二成绩、射击测查科目成绩、体能测查科目三成绩进行比对，单项成绩高者排名靠前。
（二）狙击职位专业技能水平测查总成绩=体能测查科目一成绩×30%+体能测查科目二成绩×20%+射击测查科目成绩×50%。成绩计算中，均按照保留小数点后2位处理，小数点后第3位进行四舍五入。若考生总成绩相同，分别依次按照射击测查科目成绩、体能测查科目一成绩、体能测查科目二成绩进行比对，单项成绩高者排名靠前。
（三）排爆职位专业技能水平测查总成绩=专业笔试测查成绩×30%+火工品和电子元器件识图判图测查科目成绩×30%+排除爆炸物测查科目成绩×40%。成绩计算中，均按照保留小数点后2位处理，小数点后第3位进行四舍五入。若考生总成绩相同，分别依次按照排除爆炸物测查科目成绩、火工品和电子元器件识图判图测查科目成绩、专业笔试测查成绩进行比对，单项成绩高者排名靠前。
四、其他事项
（一）考生应着运动服和运动鞋，不得穿钉鞋。
（二）专业技能水平测查结果以现场测查为准，不进行复测。
（三）考生因受伤、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怀孕、身体不良等自身原因，对测查强度、天气等不适应或测查前准备不充分等原因，导致测查过程中出现意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四）专业技能水平测查相关科目运动强度较大，存在一定风险，有可能在测查过程中发生意外，考生可自行购买相关保险。
（五）参加排爆职位专业笔试测查科目的考生，自行携带2B铅笔、橡皮、黑色字迹签字笔等考试用具。
五、咨询电话
咨询电话：024-8699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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